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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语境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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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耶克由“分立的个人知识”观达致“无知”观，以此为自由提供正当性依据，主张“人之行为而非人之设计

的结果”的自生自发秩序，并由此构建了“社会秩序二元观”与“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他将社会秩序划

分为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分别对这两类秩序予以调整。该理论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

点，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然而，鉴于中国社会存在儒家社群主义的特质，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应进行适

度融合，从而实现中国社会语境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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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经历了由古典自由主义至凯恩斯自由主

义的发展路径后，于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新自由主义的

兴起。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关

于“知识分工”“自生自发秩序”等理论对新自由主义

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成为其他新自由主义学者

的主要思想来源。他作为一名哲学家、经济学家及社会

学家，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将自身的哲学思想、经济理

论与对社会秩序的阐释融会，构建出其新自由主义理论

体系。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哈耶克由“无知”

观达致“理性不及”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这一理

念，将其定义为“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并

反对“经由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的建构秩序，同时

指出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分。但是“自生自发秩序”

与“建构秩序”，“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是否的

确处于截然对立、互不交融的状态？本文将先就哈耶克

于《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阐明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进

行论述，并结合中国社会对前述问题进行回答。

1  新自由主义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1.1  自生自发秩序的概念及演变

（1）自生自发秩序的概念

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哈耶克给社会秩序进

行了如下定义——“所谓的社会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

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

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

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1］。

而如欲理解哈耶克如何从这一“秩序”的定义出发，达

成了“自生自发秩序”的主张，则可着眼于他的知识

理论。

哈耶克在他的知识理论体系中，认可了“明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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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即“知道那个”）与“默会知识”（即“知道如

何”）的分类，并首创“知识分工”这一问题，建立起

“分立的个人知识”这一概念，主张每个个人所能掌握的

知识只是特定的、分散的、不完全的，甚至是互相冲突

的。哈耶克将“分立的个人知识”与“明确知识”相联

系，形成了“知”意义上的“分立的个人知识”论。［2］

而对于“默会知识”，哈耶克则主张人们只能实践、遵

循，但无法对其进行阐释，因而处于一种“无知”的状

态中。针对“无知”状态，哈耶克进一步将其细分为

“一般的无知”与“必然的无知”——“一般的无知”

即这种无知所针对的对象是行动者所需要的关于社会规

则的具体知识，且这类无知是可通过学习被克服的；

“必然无知”则是行动者对其行动所引发的非意图的

后果的无知状态，它则被认为是无法克服而只能应对

的。［3］此外，基于前述的“知识分工论”，知识的分工

造成了人们只能掌握整体知识中特定的一小部分，因此

个人对其他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一般无知的状态。

正是基于上述的“知识分工”与“无知”，哈耶克

新自由主义下的自生自发秩序有了两个坚实的基点。根

据“知识分工”这一概念，哈耶克认为秩序显然不可能

通过集中指挥的方式得到建构，因为关于这种环境的知

识乃是由众多的个人分散掌握的。而根据“无知”这一

概念，哈耶克为自由的正当性提供了有理的依据，“主

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

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在不可能避

免的无知。为了给不可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事项提供发

展空间，自由乃是必不可少的。”［1］因此，基于“知识

分工”与“无知”观达致的上述观点——“秩序不可能

通过集中指挥建构”及“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哈耶克

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这一理念。

尽管自生自发秩序的理念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

核心概念，但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并没有一个关于该

理念的明确定义。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哈

耶克指出“各种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它们的各个要

素在对其即时性环境做出各种反映的过程中遵循某些规

则而产生的结果”，抑或可以将自生自发秩序定义为

“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这一秩序与被认为

是“经由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的建构秩序相对应，

基于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即自生自发秩序）的二分，

哈耶克则提出了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两项概念，分别对

建构秩序与自发秩序进行调整，至此，哈耶克构建出了

“社会秩序二元观”与“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并指

出基于“无知”（或“理性不及”）设计的外部规则与

建构秩序，必将会对内部规则及自发秩序造成侵害。

（2）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变

基于以上理论概念，如将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所涵盖

的理念置于特定的社会领域内，或许可以更好地对其进

行理解。一如《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言：“为了增进我

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

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1］哈耶克提出自生自发秩

序最初源于经济领域，随后“基于对法律下的自由的诉

求，他将对市场经济领域中‘自生自发’的认知应用于

社会学和法学领域”［4］。

①市场——传统自生自发秩序的机理

哈耶克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最早提出自生自发秩

序理论是为了解决“解释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

现的？”这一难题。与其他放任自由经济的继承者一

样，“强调自由的竞争、自由的价格机制、自主经营以

及市场的自发秩序；他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包括政府对

货币的操控、政府实施的累进税以及政府的微观层面上

的调控等等。”［2］其中市场的自发秩序由“自由的竞

争”“自由的价格机制”等内部规则进行调整，而哈耶

克所反对的市场建构秩序，则由“政府对货币的操纵”

等外部规则加以规制。

②法律——自生自发秩序的扩展运用

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法律领域

后，调整社会自发秩序的内部规则被称为“法治之

法”，而将规制社会建构秩序的外部规则称为“立法

之法”。“法治之法或自由的法律，是生成于司法过

程之中的正当行为规则、内部规则；立法之法是以审

慎刻意的方式制定的法律，是由权力机构制定的组织

规则、外部规则。”［5］

哈耶克“对其他社会科学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是

作为他在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基础这一领域学术成就的扩

展而出现的”［6］。但此种扩展实则令人略感担忧，即

这一扩展是否是合理且有效的呢？虽然各种社会秩序均

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然而在上层建筑构建完成

后，其必然会与其基础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经济领域

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在于由自由达致的效益，而社会

领域中追求的目标不仅在于自由及效益，更多的是在于

平等、稳定等其他价值目标。虽然哈耶克认为通过自生

自发秩序所保障的“自由”，“不仅是一特殊价值，而

且还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渊源和条件”［1］。但是，自

由对于其他道德价值的关系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尽管保证了自由，却仍无法保障社会所需的其余价值目

标。因此，自生自发秩序于法律领域的扩展运用或许并

不具有合理、有效性。

1.2  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哈耶克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个人主义是自

由主义的基础和首要原则，而“个人自由”是个人主义

最重要的内涵。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推崇自由

市场，个人自由便是自由市场的基础。［7］此外，基于前

述“无知”观赋予自由的正当性，“个人自由原则也要

求自己被作为一种价值本身来接受，亦即被作为一种必

须得到尊重而毋需追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结果是否将助

益的原则来接受”［1］。因此，哈耶克在对自生自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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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阐释时，将个人自由原则作为一种价值贯穿整个理

论体系，因此这一理论中存在着许多个人主义特性。

但需要明确的是，哈耶克新自由主义下的个人主

义与自由的个人主义传统存在重要区别。前者只是哈耶

克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而非本体论。哈耶克认为，个人主

义真正的价值在于为研究社会理论提供了工具，即通过

“个人”去分析“社会”，由此得以将个人的人性与社

会的性质相结合。此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并非孤立个人的

“原子论”，而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分子式”个人，

“这种个人既不是可能是孤立的或自给自足的个人，也

不应该是服从组织和集体的强制和命令的个人，因为

前一种人不具备社会性，而后一种人则缺乏真正的人

性。”［8］由此，此种居间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既满足了自

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捍卫，也缓和了自由的个人主义传

统无法提供一个具有社会理论的政治哲学、无法调和人

性与社会性质的内在缺陷，回应了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

的批判，为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合理的理论

路径。

2  对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的整体反思

在哲学、社会学、法学的发展脉络中，西方学术理

论体系的构建取得了显著成就，西方思想理论在世界范

围内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除在理论领域内产生的

影响外，“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先发性和引领

性，在提供给人类文明进步经验的同时, 也形成了西方文

明对世界的自负品格和后发现代化国家衍生了‘西方中

心论’和以西方为样板的‘单一线性’发展逻辑。”［9］

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对西方法律制度进行全部或部分

移植的情况并不在少数。然而法律制度作为社会的上层

建筑，并不具备模式化的特性，相反，法治更多地体现

出地方性及过程性［9］，即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

法治的模式不尽相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因此，对西

方构建完善、运行良好的法律制度进行移植，极有可能

因社会形态、发展时期的不同而造成法律制度失效。

由此可知，尽管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

的理论基础坚实、论证方法严密，且得到了学界的多数

认可，但这一秩序能在除其原发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发

挥出怎样的效果却并无定论。面对这一不定论，“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相较于不同的社会盲目地移植非

原生的自生自发秩序并面对未知的移植效果，充分理解

哈耶克构建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进路并结合各社会不同

的地域、历史背景，进而去构建属于该社会自身的“自

生自发”秩序则显得更为恰当。

2.1  哈耶克笔下的自生自发秩序存在运用局限

“自生自发秩序”被定义为“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

计的结果”。根据这一定义，在自生自发秩序不断通过

进化自我构建的过程中，人不能对其进行任何带有设计

或建构意图的干涉，否则该秩序就会与其定义相背离。

基于这一特性，哈耶克笔下的自生自发秩序存在极大的

运用局限，即只能应用于从未实施过人为设计、建构的

领域，反之，如在已进行人为设计、建构的领域应用，

则会陷入困境。“是继续按照现有的路子走下去，还是

推倒现有体制以便自生自发？若是前者，则显然与正常

的做法不相符合：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大部分

时候的正常选择当然就是知而改之——也就是说，应当

采取后一种‘推倒重来’的思路。然而，这样一种推倒

重来的做法，是否本身又必定是某种程度的建构、并且

是整体的建构？”［10］这无疑与“自生自发秩序”的定义

相悖。因此，自生自发秩序的运用存在较大局限，并不

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社会。

2.2  对不同社会背景下真正的“自生自发”的秩

序进行探寻

“自生自发秩序”作为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若对

其进行移植无疑具有较高的效率，然而基于前述对“自

生自发秩序”运用局限的探讨，对其进行移植无法发挥

出其最大的效用。同时，虽然法律移植可以更快地加速

一国的法治建设进程，然而民众却需要时间获得对法律

的认同感，社会也需要时间调整其原有的运行模式。但

进行法律继承虽然法治发展进程较慢，但民众对其的认

同度及其与社会运行的适配度却会更高，磨合期较短。

因此，应当结合中国社会的特点，依照哈耶克构建“自

生自发秩序”理论的路径，探寻中国社会背景下的“自

生自发”秩序才是最为妥当之法。

3  中国社会语境下的自生自发秩序的
可欲性

基于上述对哈耶克笔下自生自发秩序的整体反思，

并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背景来进行判断，自生自发秩

序与中国近代社会的适配度较低，甚至在中国迈入近代

史时甚至是完全失效的。因此，哈耶克自生自发理论对

于中国的价值，更多地应当在于他构建西方自生自发秩

序的路径为中国提供的经验。

3.1  自生自发秩序面对外来剧变的无力——外部规

则与建构秩序运用的可欲性

哈耶克笔下的自生自发秩序立足于社会自身的进化

过程。但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其演变路径

打破了社会进化发展的常规路径——外来力量打破了中

国社会原有的秩序。面对战争，中国不得不在紧急的状

况下，迅速制定新的社会规则、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以

应对外部力量的威胁。

无独有偶，中国近代遭受的社会变革经历并非个

例，一如哈耶克在“进步的常识”一章末尾所指出的，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只能通过迅速的物

质进步来满足……因他们的期望未能实现而导致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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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或摩擦，甚至还可能导向

战争。”因此，在物质进步的社会中，随着自由进步而

产生的不平等，以及自生自发秩序对不平等的放任，必

将给国际社会埋下冲突、摩擦乃至战争的隐患，而冲

突、摩擦及战争又必将对社会各领域的自生自发秩序造

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于破坏，而这或许是自生自发

秩序中难以自我修复的一个漏洞。

上述漏洞无疑给自生自发秩序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局

限性，即其无力面对社会的剧变，如战争、灾难等。在

面对此类社会外部力量带来的剧变时，社会自身的进化

过程被打破，原有的自生自发秩序被破坏或无法适应剧

变后的社会状况时，这一秩序的效力便会消减或丧失。

然而，根据哈耶克对“规则”如何达成“秩序”的论

述，“必须是经过长期的演化和人类社会生活证明的那

些对生成社会秩序有助益的规则，才是我们应采用的规

则。这里，明显地贯彻了哈耶克之进化论认识方法，或

称为自然选择的方法。”［11］规则的选择过程，以及由规

则达成秩序的过程皆是十分漫长，因此我们无法凭借自

生自发的内部规则去调整一个遭受外来剧变的社会。

而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社会若意图长久地存在、发

展，其必须具备应对外来剧变的能力与方案。在自生自

发秩序无力应对外来剧变或应对效力低下之时，对外部

规则与建构秩序的合理适当运用将成为一个社会应对外

来剧变、修复调整原有的自生自发秩序、维系社会发展

的高效方案。基于前述哈耶克主张采取自生自发秩序的

理由，其认为个人的目的及掌握的知识具有特殊性，是

其他人无法得知的，因此不可通过统一设计的规则对个

人进行规制。由此，外部规则与建构秩序于社会遭遇外

来剧变时的运用之所以可欲得原因在于，此时个人与社

会的联结程度较以往将会更高，排除极少数个人对社会

的消极态度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绝大部分的

个人都会将个人目的与社会整体目的，即维系本社会的

存在与发展，相联结，该社会目的将会覆盖大部分的个

人目的，因而基于此社会目的整体构建的外部规则对个

人进行的规制对个人造成限制的程度将会大幅降低。

19世纪中叶，与中国社会同样遭遇外来剧变的还有

日本社会。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社会原有的

秩序，为了应对此外来剧变，日本并不能依赖自生自发

秩序的漫长形成过程，因而进行了明治维新，推行了一

系列重大改革、复兴举措，而明治维新正是通过结合西

方理论与日本社会情况，制定了外部规则，构建了一个

极为有效的建构秩序，使日本社会迅速摆脱了外来剧变

带来的危机，维持了原社会的存续，更推动了原社会的

进一步发展。

3.2  儒家社群主义下，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石

的自生自发秩序的适配度较低

除外部规则与建构秩序于社会遭遇外来剧变时运用

的可欲性外，在上述论证过程中，东亚社会中蕴涵的儒

家文化与外部规则、建构秩序还体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

共融性。

中国社会迈入近代史时，虽然外来剧变使中国原有

的社会规则及秩序被打破，但其中原有社会所包含的文

化、传统因深深植根于民间，因而仍存在巨大的惯性，

未被取代。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其

于社会中的根基稳固，影响深远，即使在外部规则刻意

求新、求变的情况下，儒家文化最为根本的理念仍为中

国人民所秉持。在目前的社会中，仍然主张和谐的思

想，而且形成了强调团体本位、注重人际关系、尊重权

威等文化传统。［9］

在比较了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的社群主义后，二者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共通性，因此引用了学者的措辞

“儒家社群主义”［12］对其进行描述。由此，可以更明确

地对儒家社群主义下中国社会与新自由主义下自生自发

秩序的适配度进行简单判断。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论及儒家社群主义的观念

则需追溯到社会经济形态——小农经济，其作为中国传

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形态，成就了以血缘为纽带

的家族关系，并逐渐向外延伸与放射，将“国”视为

“家”的放大，个人、家、国三者形成不可分割的联

系。［13］时至今日，家国同体这一观念仍然根植于许多国

人心中。因此，中国社会中儒家社群主义主要存在以下

三类观念：“第一，以‘仁爱’与‘性善’为本质的个

人观；第二，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群体观；第三，

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群己观。”［13］主张个人与社群之

间存在相互成就且无法割裂的关系。

而在西方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观念则需追溯到商

品经济这一社会经济形态。14世纪的欧洲，商品经济开

始萌芽，而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重大事

件，使得世界市场迅速扩大，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农民脱离了原来世代效忠的宗法关系转变成自由的

市民，而市民个人对自身经济价值的肯定，使个人主义

产生了最初的萌芽。随后出现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则

完全肯定了个人的自身价值。［14］因此，个人主义强调

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主张社会只是达致个人目的的

手段。

因此，综观上述儒家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溯源

与主要主张，二者之间因作为起源的经济制度存在巨大

差异，因此二者实际存在着部分难以调和的价值观与主

张。中国社会对于共同体的认同感，必将会导致在适用

“自生自发秩序”时个人与社会的分割、个人利益与社

会利益的背离给具有“群己合一”观的国人带去无序与

混乱。

3.3  中国社会语境下的自生自发秩序——内部规

则与外部规则的融合

基于前文的论述，在中国社会视角下，哈耶克所

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的运用从历史及文化两个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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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构建中国社会下的“自生

自发”秩序，是对哈耶克理论价值最为妥当且充分地

利用。

通过汲取历史的经验，在面对外来力量给社会造成

的剧变时，社会需要外在规则与建构秩序的协助用以度

过内在规则及自发秩序缺失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上

述“剧变”的含义在未来社会或许会得到扩展，外部规

则和建构秩序可以应对的将不仅是战争与灾难，在社会

急速发展的状况下，内部规则的演化形成速度不及秩序

发生混乱的速度时，外部规则与建构秩序便可进行补充

与完善，给予内部规则与自发秩序以更多的进化、完善

时间。

同时，在面对社会的文化传统思想时，中国社会中

所具有的“群己合一”观，无疑是国人的社会财富，如

仅认同内部规则的适用，无疑会造成原有的、服务于群

体利益的社会秩序的失效，导致国人丧失对秩序的信任

感，以及传统文化思想的灭失。因此，通过外部规则对

内部规则的“个人性”进行一定的消减，将会更有利于

内部秩序与中国社会的融合。

4  结语

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搭建了一个

全新的视角，对法治及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产生作出了

全新阐释，其中由“分立的个人知识”到“无知”“理

性不及”的知识理论体系的构建，为哈耶克所主张的自

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进而，哈耶克由基于对自由的主

张，提出了“社会秩序二元观”与“社会秩序规则二元

观”。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

对学界及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所具有的价值理

应受到重视。然而，也正是因为自生自发秩序理论立基

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上，其所具有的个人主义色

彩与社群主义之间必然会存在冲突与矛盾，该理论的适

用范围也必然会受到限制。但是，尽管在学理上存在社

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截然对立，但是在一个

具体的社会中，各类主义的存在皆是以人类的观念为其

载体，以具体适用为其价值，在不同地域、时期中均有

不同的效用。因此，对于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应当对其

进行绝对性地评价。就如同哈耶克所主张的“理性有

限”，各种理论的建构都必然存在局限性，只有在穷尽

个人理性之时方能发现更多建构理论的可能性，并不断

运用理性修正、完善各类理论以降低理论之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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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taneous Order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Xu Xiny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Hayek reached the view of “ignorance” from the view of “discrete personal knowledge” to provide the 
justification for freedom, and advocated the self-generated and spontaneous order of “human behavior rather than the 
result of human design”, and thus constructed the “dualistic view of social order” and “dualistic view of social order 
rules”. He advocated the self-generated and spontaneous order of “human behavior rather than the result of human 
design”, and thus constructed the “dualistic view of social order” and the “dualistic view of the rules of social order”, in 
which he classified the social order into the spontaneous order and the constructed order, and the internal rules and 
external rules adjusted the two types of order respectively. This theory, as the core view of neoliberalism, has a strong 
individualistic color. However, in view of the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internal rules and 
external rules should be moderately integrated to realize a self-generated and spontaneous order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Spontaneous order; Individualism; Confucian commun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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